
人均收入的 10% 以上，这从某种形式

上无形之中侵占了农民收益， 使农民

本来偏低的收益更为微弱，引起了农

民强烈不满，镇、 村组及农民之间干

群关系相当紧张， 农村税费征收工作

几乎难以推进。停前镇在税费问题上

认真减掉了农民不合理负担，等于把

政策还给了农民，从根本上打消了群

众的疑虑， 为清除征收工作中的梗阻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改善工作方式是解决农村税费征

收难的重要手段。我国农村由传统的计

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后，农民生产和经

营全部放开，过去政府大包大揽的作法

已经难以行通，乡镇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如果不彻底解放思想，找准“角色”，仍

然试图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农村经济，势

必难有作为， 并将逐步被农民所 “遗

弃”。停前镇在农业市场经济中找准自

己的位置，将管理融入一系列的服务之

中，诚心诚意帮助农民发展经济、 闯

市场，既让农民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

头， 又解决了征收中的难题，这一事

实告诉我们： 欲先取，必先予。

3 .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是解决农

村税费征收难的有效途径。当前，由

于一些乡镇政府及部门在收粮收款过程

中不重环节、 不讲方式、 不体民情，

导致干群关系比较紧张，反而给税费

征收工作增添了更大的难度， 如有些

地方政府为显示政绩和工作能力， 在

农作物未完全上市时提前征收税费，

有的对一些迟迟不交款的 “困难户”

和 “钉子户”以办 “学习班” 为名，

强制关押征收。如此违背民情， 简单

粗暴办事，群众当然不能顺服，税费

征收自然就有难度。俗话说： “精诚

所至，金石为开”。如果各级干部顺

应规律，在征收中善于体贴民情，区

分对象，合理安排，必能以情换情，

以诚服众。停前镇正是牢牢抓住了这

一点，才促进了征收工作的顺利开

展。

（作者单位： 湖北省仙桃市财政局）

税收征管栏目主持 ： 方震海

农业特产税

如何做到据实征收

彭明杰

农业特产税税负平摊已是当前农民

群众意见较大的一个热点问题。按理农

业特产税征管必须严格执行税法，根据

纳税义务人的实际收益据实征收。但从

实际执行情况看，基层政府和征收机关

普遍感到据实征收执行起来比较困难，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基层政府感到进退两难。

大多数基层政府对农业特产税据实征收

持欢迎态度，但在实际操作中有三对

矛盾难以解决。一是农业特产税征收

任务逐年增长与税源不足的矛盾不好解

决。一方面各级政府要求农业特产税

要据实征收，另一方面农业特产税任

务年年在加码， 无论是产业结构调整

较慢的乡镇， 还是主要从事特产品生

产的地方，都难以承担。二是据实征

收与保证机关运转的矛盾不好解决。

按照分税制口径， 农业特产税属地方

税种，是乡镇用来 “吃饭”的主要来

源。以前年度受利益驱动和税负平摊

的影响，特产税的收入基数抬得比较

高，如果据实征收，有的地方连基数

部分都难以完成，不仅得不到超收分

成，还要扣抵短基数部分， 减少地方

财力， 干部的工资将无法保证。三是

据实征收与减轻农民负担的矛盾不好解

决。按照税法规定， 凡是取得特产收

入， 就要交纳特产税。 这里存在两个

问题， 第一， 所谓的收入是指毛收

入，而不是净收益；第二，没有规定

起征点。如果田间地头的零星特产

品， 都要交纳特产税， 势必会增加农

民负担， 与中央的减负政策相违背，

同时也增加了征管难度。

其二， 征收机关感到无所适从。

农业特产税的征收机关是乡镇财政所，

对农业特产税据实征收， 大多存在畏

难情绪， 主要存在 “三怕”。一是怕

工作量加大。实行据实征收， 纳税对

象涉及千家万户， 每年都要一家家核

实税源， 建立纳税档案， 而一 个财政

所往往只有 5到 8名农税专专管员，如此

大的工作量，感到难以胜任。二是怕税

源无法核实。现在搞市场经济， 农民

种植养殖特产品， 根据市场的变化而

变化， 导致税源具有不确定性因素。

如何核实税源，财政部门无法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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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怕税收流失。实行据实征收，只

有在农民取得收益后， 才能交纳税

收。有的农民为不交或少交税收， 农

产品售出后，就外出打工或将收益用

于消费， 给财政部门征收带来不便。

第三，代征部门感到难有作为。

农业特产税据实征收仅仅依靠征收机关

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要靠广大村组

干部代征。他们也心存疑虑：一是对

少数 “钉子户” 难处理；二是无强制

手段；三是农村债务化解难，有的村

还欠着农户的钱， 代征人员上门征

收，农民就要求拿 “欠条” 抵税。

其四，农民感到税负不公。大多

数农民认为农业特产税据实征收有利于

从根本上解决税负平摊的问题，但仍

存在三个方面的税负不公。一是因产

业结构调整频繁，农业特产税、农业

税重复征收的问题难以解决。有的农

户承包的土地种植特产品，既要交纳

农业特产税， 又要承担原来负担的农

业税。二是鞭打快牛。有的农民适应

市场需要，调整种植结构，从事农业

特产品生产， 要依法缴纳特产税， 而

没有进行结构调整的不纳税，农民感

到不平衡。三是税收减免不到位。

农业特产税据实征收的政策体现了

有收益征收、 无收益不收的税收征管

原则，是从根本上杜绝税负平摊和转

嫁税负、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一条措

施，必须严格执行。之所以存在上述

种种现象， 从主观上讲，是对据实征

收政策理解不深不透和手段不力；从

客观上讲，还是产业结构调整、培植

税源力度不大的综合反映。为切实做

到据实征收， 必须采取以下几条对

策。

第一， 切实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

整。兴财必须活源。做好农业特产税

据实征收的前提还是要发展生产，加

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就政府来讲，要

引导农民增强市场意识，帮助农民找

信息、 拓市场、 强管理，同时要注重

产业结构调整的连续性和可发展性，

杜绝短期行为。财政部门要克服无为

思想，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税收优

惠政策交给农民。同时要加大科技投

入，对现有的特产基地进行更新改

造，增强科技含量，通过公司 + 农户

的方式，培植一批农业特产示范户，

发挥示范效应。

第二，狠抓工作税源。农业特产

税涉及千家万户，零星分散，必须强

征细管，查漏补征，狠抓工作税源。

农业特产税据实征收，对农税干部提

出了很高的要求， 首先是工作作风要

实，要克服畏难思想和无所作为思

想，加强日常征管，掌握税源变化情

况。其次是政策业务素质要强， 要加

强业务技能的培养，严格依法办事。

同时要健全协税护税网络，积极争取

村组干部和群众的配合，选拔一批工

作责任心强、办事公道的村组干部担

任协管员，定期开展税法培训，提高

协管能力。

第三，改革和完善农业特产税征

收政策。一是建立农业特产税起征点

制度。凡是纳税人年特产收入不足200

元的，免征特产税。二是将收购环节

与生产环节的特产税合二为一，确定

不同的征收环节。三是根据应税土地

的种植情况分别征收农业税和农业特产

税。在非农业税计税土地上种植特产

品、获得的收益达到起征点的， 全额

征收特产税。在农业税计税土地上种

植特产品的，其产品结构稳定，收益

期较长，获得的收益明显高于粮棉油

等农产品收入的，征收特产税，不征

收农业税；反之则征收农业税，不征

收特产税。四是完善农业特产税征收

处罚办法。对有收益而拒交特产税

的， 根据偷、 抗、 逃税行为情节轻

重，分别制定不同的处罚标准，做到

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第四，建立规范的操作程序。主

要是完善五道程序。一是加大特产税

收政策的宣传力度。财政部门要公开

办税，把税收政策、 计税依据、 测算

办法、 征收环节、 优惠政策等交给农

民，让社会了解特产税政策， 为特产

税据实征收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是普查建卡。财政部门要组织力

量，每年在年初对所辖区的特产品

种、 产量进行逐户摸底，建立税源档

案。三是核实任务。核实任务是据实

征收的前提条件，也是最为关键的一

道程序。一 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

则， 不要考虑收入基数， 也不要为保

吃饭而人为地抬高任务， 要根据实际

税源据实征收。具体有三种办法：查

账核定法，主要适用于账目设置完整、

核算比较规范的纳税大户，由财政部门

根据其实际收益确定任务；查实核定

法，主要适用于 上市集中的大宗农产

品，按产品的产量、市场中等价格和适

用税率确定任务；群众评定法，主要适

用于零星的农产品，召开有村组干部、

农民代表参加的纳税评议会，一家一户

落实任务。四是定时（定点）征收。在特

产品成熟上市时，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三

种形式征收。在乡镇所在地，设立纳税

大厅，方便主动纳税的群众；在特产品

集散地、集市设立临时征收点，由代征

机关代征；稽查征收，由农税专管员定

期不定期进行查漏补缺。五是严格减

免。对确有灾情的养殖户，由纳税人申

请，基层财政部门认真核实，按程序核

减，建立减免档案，并将减免通知书送

达减免对象手中， 保护农民的利益。

（ 作者单位：湖北省荆门市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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